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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1。1981年12月11日，大会通过题为“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 

特别委员会的报告”的第36/122号决议，其第2、4、5、6和1 0段，内容如下：

‘‘大会，

“2、决定特别委员会应继续工作，执行交付给它的下列任务：

(a)开列在委员会中已提出或将提出的建议，并指出其中已经引起特别 

注意的建议；

⑽审查在委员会中已提出或将提出的建议，以期优先审议可能达成协 

议的建议，并就此事提出建议；

4特别委员会在其下届会议上：^

⑻把关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的建议的工作列为优先，包括有关 

安全理事会职能的建议，以期继续审议1 9 8 0年会议工作报告1 2所载各项 

提议汇编，并且审议在其1 9 8 1年会议期间或其后提出的各项建议和提议；

⑽审议会员国就联合国现行程序合理化问题所提的建议，并再审议其 

他题目下所提出的任何建议；

5 请特别委员会提出关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马尼拉宣言草案的定

本，供大会审议逋过，并提交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

6,进一步请特别姿员会参照其就和平觯决争端问题所已取得的进展，

继续进行关于这个问题的工作，审议委员会按照大会第33/94号决议编制 

的滑单所载的其余建议；

1这届会议于1982年2月22日至3月19日在日内瓦举行。

2《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五届会议，补编第3 3号》（A/35/33和Corr.l)， 

第二节人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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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f各国政府按照大会第3499(xxx)号决议的规定提出意见和 

建议，或对已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作岀它们认'令必要的最新的补充’，。

2 .遵照第36，1 22号决议第1 0段的规义，秘书长1 9 8 2年1月6日发出 

通知，请各会员国提出该段所述的意见和建谈。

3. 1 9 8 2年9月2 9日，收到了埃及政府的意见和建议，现复印如下。

今后收到的意见和建议，将以本报告的增编分发。

二、从各国政府收到的意见和建议 

埃及

〔原件：拉伯文〕

〔1982年3月2 6日〕

1。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强调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目前所做 

工作的重要性，并且认为，其工作旨在加强联合国的作用，以求履行《宪章》所托 

付的任务，特别是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及和平觯决争端。

2。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自成为特别委员会成员后，即作出努力，发挥正面和积 

极作用，在有关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和平觯决争端（马尼拉宣言草茱）两个方 

面，提出了许多实际的建议，并作为若干工咋文件的共同提茱国。因此，埃及的 

评论，将以提出的建议内容为限。

3。 涉及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建议：

⑻美利坚合众国提出的A/AC . 18 2，W G，3 3 5号工作文件和联合王国提

5 《同上，第三十四届会议，补编第3 3号》（A，3心13 )，英文本第8 4—贝-， 

第三节C项，第5 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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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A/AC „ 182/^G/37 4号文件，都只是反映《宪章》条款目前的状况，而未对之 

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改逬，因为这两个工作文件都只是就不成文的惯例进行编纂，或 

重甲《宪草》或其它联合国文书的现有规定而已。

(切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政府高兴地看到印度尼西亚提出的在联合王国所提出的 

工作文件第3段之后增补一段，即秘书长应将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载入他提 

交大会的年度报告，并且应行使其权利，将他认为大会有必要审议的所有项目，列 

入大会临时议程.

(c)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政府认为日本捉出的文件U/AC.182/WG/44/Rev. 1 ) 

载有许多建设性的建议，特别是第2 (1)段关于成立和派遣调查团的规定以及建议将 

它视为程序的问题.

⑹埃及代表团是A/AC.182yWG/46/Rev。2号工作文件的提案国。这 

个工作文件所提出的各项建议的目的在于尽可能充分利用《宪章》为加强维持国际 

和平与安全及其民主化所规定的可能性2而无须对《宪章》作出任何修正。这些 

建议的第一部分是关于行动守则，它从事界定国冢的权利和义务，以期加强联合国 

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作用。第二部分载有关于安全理事会、大会和秘书长职 

责的实际建议。这些建议丝毫没有违反《宪章》或者要求对《宪章》作出修正， 

而是通过对安全理事会的议事规则作出若干修正，从而能够限制否决权的使用。关 

于这一点，应当注意1 9 4 9年4月1 4日大会第267(111)号决议，大会在该 

决议中向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建议将其附件所载的决定视为程序性，并依据这些决 

定行畢。 * 5 6

*《同上》，英文本第8 8页，第三节C项，第6 0段。

5同上，《第三十五届会议，补编第3 3号（A，35/33和Corr.l )》第7 4段。

6同上，第1 3 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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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政府很高兴成为关于和平解决争端的A/C . 5

号工作文件（马尼拉宣言草案）的提案国，对关于《宪章》的特别委员会在马尼拉 

和纽约举行的会议的工作过程中以及专为研究这些建议而设的工作小组在大会第三 

十五和第三十六届会议的工作过程中取得的确实进展，感到满意^

在这方面，我们想作如下的评论：

⑻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政府认为有必要修正关于联合国作用的工作文件第二节 

第3(b)款，以便尽可能充分利用大会，和平解决争端，包括设立附属机关或所需的 

任何其他机构的可能性，以替代关于利用依据《宪章》所设的机构和平解决争端的 

规定.这是由于分段⑼隶属于第3段，而严格地说，该段所处理的仅是大会的作 

用a 在这方面，我们不要忽略它曾提及设立机构给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提供服务以 

解决争端的想法。

㈤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政府特别是对该工作文傭二节第4⑴和⑹分段表示支持， 

这些分段涉及考虑更多地利用《宪章》所规定的安全理事会调查能力，鼓励安全理 

事会在关系紧张、争端或冲突地区更多地分派观察员任务，作为促成和平解决争端 

的方法。它还支持同一节第6段关于秘书长作用的重要性以及按照在《宪章》第 

九十九条之下委托秘书长将他认为可能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任河冲突提请安全理 

事会注意的任务，使秘书长的一切职权活跃起来的规定a 秘书长可采取步骤，收 

集资料，查明其真相，并且为此目的在任何国家同意之下得以安排前往该国访问， 

以便执行他的职权。应于适当时就所采取的措施向安全理事会或大会提出报告^

5。特别委员会属于不结盟国家集团的委员在A，AC.182，L„29 7号文件中 

把一些建议加以具体化，这同35/1 64号决议第3(b)段所载的特别委员会的工作 

宗旨相符合，因为大会在该决谢1要求特别委员会向大会提出建议。

7同上，《第三十六届会议，补编第3 3号》（义/36/33)，第2 6 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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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政府认为前一段所提工作文件的提案国保持了灵活 

切合实际，这从第3和第4段可以看出来，因为关于限制使用否决权的第三段所提 

各个事例乃是举实例说明而不是包罗无遗，这是在提出这些一般性建议时所表现的 

灵活性。同样地，第4段说“特别娈员会建议大会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上述事项”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政府认为这一段的含意就是这个建议的窍门所在，因为它照顾到 

以下的各点：

⑻第35/1 64号决议所规定的委员会任务，特别委员会依据这个决议有义 

务向大会提出建议^

⑽根据旧金山会议行事并在安全理事会议事规则的一级上处理问题，包括对 

议事规则提出修正，而这些议事规则已修正过四次，不仅如此，迄今为止仍未采取 

最后的形式B 这一立场完全符合《宪章》第三十条——该条允许安全理事会自由 

地草拟和修正其议事规则，因此有权决定否决权所涵盖的范围。

⑹这一段同赋予大会向安全理事会提出建议的权利的作法是相一致的，大会 

的许多决议都反映了这一点，其中最重要的是1 9 4 9年题为“和平之要素”的第 

290(工V)号决议，它是针对安全理事会的五个理事国的，要求它们对使用否决权 

自我克制。

为了上述种种理由，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政府成为上述工作文件的提案国，鉴于 

所述的论点，我们认为这个文件应构成委员会将来工作的基础。此外，绝对有必 

要把马尼拉和平解决争端宣百草案定稿，以便大会通过并且予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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